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若干措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转，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驾护航，根据《河北省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若干措施》（冀政办字〔2020〕152号）精神，结合我省市场监管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快出口转内销产品市场准入

1.2020年底前，对我省外贸企业依据出口目的国标准生产且相关标准技术指标达到我国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出口产品，因疫情影响转内销的，允许企业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或以产品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产品包装等形式对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作出声明，也可向国内省内购货方或经销商提供其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书面承诺文件，通过自我符合性声明的方式进行销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优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准入制度管理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审批服务，开通审批快速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

3.支持外贸企业申请国内商标、知识产权注册受理，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4.指导外贸企业开展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鼓励企业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执行的标准。免费为企业提供标准信息查询、标准技术咨询、地方标准阅览及下载等服务，开通物品编码业务办理快速响应通道。及时公开强制性国家标准全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配套标准解读，开展宣贯培训。

5.允许我省外贸企业按照国家产品标识标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出口转内销产品或产品最小包装上加贴中文标签、标识，并对加贴的中文和外文标签、标识的一致性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做好出口转内销强制性产品认证

6.支持我省外贸出口转内销产品做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工作，引导出口转内销企业对接正规的认证机构。

7.鼓励CCC指定认证机构为我省生产CCC认证目录内产品的外贸企业提供CCC认证相关培训和服务，优化认证程序，缩短认证办理时间；并对已经取得国际或国外认证的产品，在符合CCC认证要求的前提下，积极采信已有检测认证结果，避免重复评价。

8.加大对虚假认证和买证卖证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3、 扩大“同线同标同质”（以下简称“三同”）产品适用范围

9.发挥政府引导和指导作用，支持我省外贸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准、相同质量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内销的“三同”产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内外销转型。扩大“三同”产品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品、工业品领域。
10.在食品、农产品、一般消费品、工业品领域，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在“三同”产品质量检测、消费端质量查询、国际标准差异对比、消费者质量状况反馈等方面，为出口转内销企业提供更好服务。

四、加强外贸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

11.支持我省外贸企业通过与品牌商协商获得出口转内销产品涉及的知识产权授权，按照《河北省专利资助暂行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专利给予资助。

12.加强对全省外贸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的指导和服务，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工作，指导企业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13.支持鼓励外贸企业为自主专利投保专利执行保险、专利被侵权损失险、侵犯专利权责任险等，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鼓励企业开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14.提升外贸企业品牌建设能力，帮助企业制定品牌战略，加强品牌培育和运营，破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品牌障碍。

15.加大外贸企业国内品牌宣传力度，鼓励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建设完善外贸企业品牌服务平台，加强优质品牌推介，拉近出口商品与消费者距离。

16.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依规严厉查处侵犯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17.充分发挥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为出口转内销企业提供快速维权等“一站式”纠纷解决方案。

18.加强网络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在线销售侵权假冒商品、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

19.加强信用约束，构建外贸行业（领域）信用监管责任体系，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五、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

20.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好对出口转内销涉及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政策的解读工作。

21.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服务平台，加强对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若干措施的宣传，营造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良好环境。

22.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宣传市场监管部门支持、服务外贸企业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典型事例，充分展现市场监管部门的责任与担当。
